
備註： 
1.衛生局應檢視是否依「傳染病防治法」予以隔離治療
2.縣市級診療諮詢小組須至少一位具抗藥性結核病治療經驗之委員出席。
3.衛生局應於疾管署召開討論會議前 2 週，提出未納入團隊病人且應討論名單，並製作簡報資料，
由疾管署區管中心協助彙整後，再送疾管署慢性組。

※個案管理全程皆請適時鼓勵病人加入 TMTC 團隊接受照護及 DOTS Plus 服務

未納入「抗藥性結核病醫療照護體系」收案之病人管理流程 

 

 

 

附件 10-4 

未陰轉 1 已陰轉 

治療滿 6個月 

「MDR-TB」、「RMP抗藥且對
任一 FLQ抗藥」、「RMP單一抗
藥」完治前，請送疾管署每季
召開「抗藥性結核病醫療照護
體系檢討暨困難治療個案討論
會」3 

治療滿 4 個月 

未納入團隊治療之「MDR-TB」、「RMP抗藥且對任一 FLQ抗藥」、「RMP
單一抗藥」、「任三種一線藥物抗藥」、「INH 抗藥及任一線抗藥（RMP
除外），併使用 FLQ治療」(第一、二、四類病人) 

留原醫院繼續治療者，請衛生局
確認務必納入衛生局
DOTS-Plus 

衛生局於 2個月內提送縣市級
診療諮詢小組 2討論，確認治療
是否適當 

由衛生局提送疾管署召開「抗藥
性結核病醫療照護體系檢討暨
困難治療個案討論會」病例討論
3

未陰轉 1 已陰轉 

「MDR-TB」、「RMP抗藥且對任一 FLQ抗藥」治療逾 24個月、「RMP
單一抗藥」、「任三種一線藥物抗藥」治療逾 20個月、「INH抗藥及任
一線抗藥（RMP除外），併使用 FLQ治療」逾 12 個月者，由衛生局
提至疾管署每季「抗藥性結核病醫療照護體系檢討暨困難治療個案討
論會」3討論，進行治療處置建議或慢性傳染性結核病判定 

後續未陰轉，每 2個月由縣市級
診療諮詢小組 2病例討論 

• 依結核病診治指引建議處方
繼續治療

• 如有用藥疑義請提送縣市級
診療諮詢小組 2病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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